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成立工业园区污染物排放

限值限量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厅各处室（局）、直属单位：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加强工业园区（集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服务工业园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经研究，决定成立省生态环境厅工业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设置

（一）人员组成

组  长：王天琦

副组长：秦亚东、钱江、陈志鹏、费志良、冯旭松

成  员：办公室、综合处、监察处、财审处、水处、太湖处、大气处、监测处、执法监督局、环评处、气候处、监测中心、环科院、评估中心、监控中心主要负责同志。

（二）主要职责

研究制订工业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工作方案；研究部署推进工业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工作；研究解决工业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工作存在的重大问题。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置

（一）人员组成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环评处，主任由环评处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相关处室（局）、单位派专人参加。

（二）主要职责

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统筹联络协调工业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工作，及时分解工作任务，定期调度工作进展，不断完善管理工作机制。收集整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重大问题，及时报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三、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工业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联动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联动、横向协同、分工明确的责任体系。各处室（局）、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切实发挥好各职能部门的作用。统筹省环保集团等相关单位协同推进工业园区监测监控能力建设，提升工业园区排放总量测算能力和环境管理水平。加强工作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坚持严格准入源头管控、分类施策精准治理、问题导向系统推进、激励约束机制并重的原则，严控高能耗高排放、严禁高污染不安全项目落地，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措施，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双管控”，确保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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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省环保集团，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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